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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站服务合同书
双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授权委托书并为乙方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2. 甲方有义务为制作网页向乙方提供相关企业简介及产品介绍资料，因甲方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资料而造成网站不能如期按甲方要求顺利完成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 甲方在服务期限内拥有对所租用的虚拟主机、电子信箱及网站的使用权。
4. 乙方有义务为甲方提供相关建设网站的方案，要求的         页网页制作，并添加相应的组件，由甲方看过样本后，提出相应意见，乙方将酌情按甲方要求修改并完稿，从看样稿后，甲方第一次提出修改意见开始，修改日期不应超过一个月，甲方的每次合理修改意见，乙方必须于五个工作日内给予解决。每次若完全按照甲方要求进行修改后，产生任何问题乙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服务期间的甲方网页内容的修改（不包括网页整体架构和图片的改变），在每月不超过1次，每年不超过12次的情况下，乙方不收取服务费用。
5. 乙方在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甲方提供域名解析、电子信箱配置、相应大小的虚拟主机空间,并维护其网站的正常运转。
6. 乙方根据资料及网页制作的难易程度，将在        个工作日内完成网页的制作，在网页制作工作开始之前，甲方必须将所需资料交给乙方。
7. 乙方将在收到甲方全部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域名注册、域名解析、电子信箱设置、虚拟主机空间配置的工作，到款日以邮局或银行的收到日盖章为准。
8. 本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约定若与双方以前签署的有关条款或者乙方的有关陈述不一致或者相抵触的，以本合同为准；但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保留的除外。
9. 甲、乙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本合同。任何一方在履行中采用欺诈、胁迫或者暴力的手段，另一方均可以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服 务 期 限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服务期限如下：
域名，虚拟主机、电子信箱、网站维护时间为     12    个月，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域名注册 时间为一年，自   2005 年      月      日至   2006 年      月      日。
费用及付款方式
1．国际域名注册：        元/年   
2．虚拟主机空间：       MB     元/年  
4．网页总数：     页，共（     ）元
5．（   ）个后台系统：（    ）元，(乙方提供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供客户自己上传所需资料！)
6．LOGO一个（    ）元，FLASH（    ）个（     ）元

7．网站建设总金额（      ）元，优惠价（      ）元，按优惠价执行！

8．签订后，甲方应在两个工作日内支付总额的50%，计（     ）元作为网页制作预付款。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开始网站制作；
9．完成网站的三分之二，甲方确认后，支付总额的30%（     ）元。

10．制作完成，在乙方服务器上试运行正常，并经甲方确认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余款（    ）元；逾期每超过一天，乙方将收取0.5%的滞纳金，逾期超过30天，乙方有权终止为甲方提供的网站服务。
11．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甲方：                                                      乙方：瑞安市求实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8幢2单元202室
邮编：                                                        邮编：325200
电话：                                                        电话：0577-65851905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200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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